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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8月11日

（2011）杭滨商初字第446号
浙江重任汽车装备有限公司、潘震、李利云：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金都汽车装备有限公司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11月16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45号

浙江重任汽车装备有限公司、潘震、李利云：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金都汽车装备有限公司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11月16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民初字第370号

潘玉柱、萧县交通局第五车队：本院受理原告华云仁
诉潘玉柱、萧县交通局第五车队、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下沙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催字第8号

本院于 2011年 6月 8日受理了申请人莆田荔城区
三信冶金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信银
行杭州滨江支行号码为GA/01 03861880的银行承兑汇
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1年 1
月 31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1年 7月 31日，出票人为浙
江中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滨江分公司，收款人为杭州龙
涛钢铁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浙江中强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萧山建宏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富阳俊涛工
程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湖州新华夏冀超汽车连锁有限公
司、龙工（中国）机械销售有限公司、龙工（上海）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龙工（福建）桥箱有限公司、莆田荔城区三信冶
金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年 8月 9日作出（2011）杭滨催
字第8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申请人莆田荔城区三信冶金有限公司对上述款

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民初字第273号

姚琼燕：本院对原告王恩光诉被告你所有权确认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
滨民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民初字第590号

来海洋：本院受理原告沈意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72号

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吕
海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字第5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73号

杨益、蒋巧文：本院对原告吕海霞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杭
富商初字第 5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74号

杨益、蒋巧文：本院对原告吕海霞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杭
富商初字第 5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14号

孙康：本院受理原告项兵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富商初字第 514 号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交纳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诉讼费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民初字第107号

钟淑娟：本院受理原告董其军诉被告钟淑娟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公民代理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22日8：3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商初字第141号

崔宣民：本院受理原告周国明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
案，于2011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判决被告崔宣民
支付原告周国明代偿款5202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商初字第142号

崔宣民：本院受理原告周立忠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
案，于2011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判决被告崔宣民
支付原告周立忠代偿款5202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商初字第143号

崔宣民：本院受理原告周立忠、周国明诉你担保追
偿权纠纷一案，于 2011年 7月 29日公开开庭审理。判
决被告崔宣民支付原告周立忠、周国明代偿款 252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民初字第1558号

何华东：本院受理原告何向荣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本案由吴贤祥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戚利尧，人民陪审员
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 11月17日 8：30
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768号

李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建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
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769号

李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陈伟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
初字第7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770号

李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陈伟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
初字第7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庄民初字第259号

潘振汉：本院受理原告张凤英、王雪、杨福杰诉你欠款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
甬北庄民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59号

赵欣：本院受理原告程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北庄
商初字第 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04号

顾科进：本院受理原告陈以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123号

郑卫芬：本院受理原告马中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1193号

杨仕文：本院受理原告陈超与被告杨仕文、夏严凤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2011年
11月21日下午14时30分在瑞安市人民法院飞云审判点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判员陈丹、人民陪审
员沈兴国、林孝东组成合议庭，陈丹担任审判长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被撞的大树

吃苦不记苦上了黄泉路
重蹈醉驾覆辙，服刑前撞树身亡

■本报记者沈洁琼通讯员吴芳

嘉善一新居民宋某因醉驾被判处拘役。 服刑前一天，他托付老乡照顾好妻儿，谁知这却成
了最后的嘱托。 当晚，他又醉酒骑上摩托车，原本只想透透气，哪知出车祸当场身亡。

8

月
9

日，根据嘉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理化检验报告显示，在送检的宋某血液
中检出乙醇成份，含量为

246mg/ 100ml

，此数值已超过醉驾标准的
3

倍。

第一次醉驾被判拘役
今年

6

月
30

日晚上， 来自河南的嘉
善新居民宋某应约出门与老乡欢聚。 那
时，他已经在家喝了

2

瓶啤酒，没多想就
骑上自己的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了。

结果聚会点还没到， 他就与一辆电动
自行车发生了碰撞。 民警赶到
现场，带着宋某去医院做了血
检，酒精含量为

155mg/100ml

，

属于醉酒状态。 同时，民警通
过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对
他的“ 座驾”进行了鉴定，确定
为机动车。 宋某被刑事拘留
（本报7月15日曾作报道）。

7

月下旬 ， 嘉善法院对
这起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

以危险驾驶罪一审判处宋某
拘役

2

个月。根据我国《 刑事
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不服刑
事判决的，有

10

天的上诉期
限。上诉期内，法院依法对宋
某取保候审。 倒地的摩托车

服刑前托人照顾妻儿
8

月
1

日， 宋某就要进看守所服刑了。

7

月
31

日，宋某一天都垂头丧气。 原先他在当地一起比较
大的企业上班， 但自从醉酒驾驶的事情闹出来后，

公司就把他辞退了。 事发后，他的心情一直很糟糕。

当天晚上他约了几个老乡到家里吃饭。

吃饭前，宋某到表弟沈某开的小店里拿了一箱
啤酒。“ 晚饭时到我家坐一下，这

2

个月进去了，还
要你们照顾老婆孩子的。 ”宋某招呼沈某一起来吃
晚饭。

宋某的老婆患有癫痫，平日上下班都是靠老乡
帮忙接送，接下来的

2

个月他希望大家能继续帮这
个忙。 孩子即将上小学，还有

1

个月就要开学了，他
再三嘱托兄弟们到时帮孩子去办理入学手续。

晚上应邀前来的有四五个老乡。 一聊起第二天
宋某就要进去的事，老乡们都没了心情，酒也没怎
么喝。 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 宋某的心中显然也不
好受，一边叮嘱着老婆孩子的事，一边拼命给自己
灌酒。

一伙人在宋某家里一直坐到
21

时许， 他又跨
上了自己的摩托车要出去透透风。 “ 这么晚了，不
要出去了。 ”表弟沈某赶紧去拦他。可是宋某甩开了
他的手，说了一句：“ 没事的，就去玩一下。 ”而这一
走，宋某就再没回来。

第二次醉驾丢了性命
当晚

9

点
40

分左右，宋某驾车行至嘉善县经
济开发区隆全路一家具厂门口时出了意外。

“ 当时，我接到报警赶到事故现场时，看到一
辆二轮轻便摩托车倒在路上，在车子的南面，驾驶
员躺在地上，头上都是血，后来‘

120

’到现场以后，

医生确认已经死亡。 ”嘉善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
警小陈介绍。

“ 那天晚上，我和老婆骑电动车从外面回来经
过隆全路的时候， 听到前面嘭的一声， 开过去一
看，一个男的倒在地上，好像伤得很重。 ”当天报警
的是一对云南籍小夫妻。

根据目击者讲述和现场痕迹勘查， 事故处理
民警分析，这是一起单方面交通事故，造成事故的
主要原因是酒后驾驶， 车子失控冲上人行道撞在
树上，驾驶员摔下来，后脑着地，当场死亡。

都说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第二次。“ 我们第一
次查获他的时候，他再三跟我们表示很后悔，说醉
驾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 ”办案民警对宋某印象深
刻，可是没想到，时过一个月，他竟然把自己的性
命也搭在了醉酒驾驶上， 真的是上演了一出人间
悲剧。


